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与考核实施细则

（学院党政联席会 2025 年 5 月 15 日审定通过）

为推进学校部省合建和“双一流”建设的实际需要，不断加

强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包括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

伍建设与管理，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河北大学研究

生指导教师选聘与考核实施细则》（校政字[2024]31 号）的规定，

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研究生导师的选聘与考核工作应有利于学校、学院

“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有利于学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第二条 研究生导师的选聘与考核工作应遵循“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杜绝五唯、综合评价”的基本原则。

第三条 根据学院学科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实际需要，

有计划地增补和充实研究生导师队伍，实现学院研究生导师队伍

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选聘条件

第四条 政治素质过硬，师德师风高尚，热爱研究生教育事

业；业务素质精湛，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能完成相应的教学科

研任务。

第五条 具有协助指导硕士生的经历，能讲授一门与专业方

向有关的课程，其内容能反映该学科当前国内外重要成果。



第六条 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或相当职称）及以上职称或

博士学位，年龄不超过 56 岁；专业学位（二年制）不超过 57 岁；

原则上至少满足在退休前能够完成基础学制培养一届硕士研究

生的要求。选聘的硕士生指导教师一般应具有硕士学位，45 岁

及以下应具有博士学位。

第七条 近三年应具备下列第（一）条，和第（二）、（三）

条之一：

（一）有稳定的科研方向，主持 1 项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或者主持一项厅局级科研项目且由本人支配的到校科研经费不

少于 1.5 万元。

（二）以第一作者在中文核心或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 2 篇，或者在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篇，或者

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 篇；或者有正式出版的专著或主编的

著作。

（三）获得国家级教学、科研奖励一等奖前 10 名或二等奖

前 5 名；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的，一等奖前 5 名或二等奖

前 3 名或三等奖前 2 名；获得厅局级教学、科研奖励一等奖前 2

名或二等奖第 1 名。

第八条 新增硕士点原创学科方向带头人可不受上述选聘基

本条件的限制，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直接审定为硕士

生导师。



第三章 选聘程序

第九条 硕士生指导教师选聘工作一年进行一次。

第十条学院根据学科建设与硕士生招生、培养的需要，制定

新增硕士生指导教师选聘计划。

申请人向学院提出申请，并填写《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申请表》，同时提交有关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学院学术分委员会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查和评议。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申请人资格进行评定和公示，公示

无异议者，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四章 考核要求

第十一条 考核由学院统一组织，硕士生指导教师的考核每

年进行一次，考核前 3个自然年度的教学与科研情况，考核成果

的起止时间为前三个自然年度；硕士生指导教师自第一次考核之

日起，须同时接受周期考核，每 3 个自然年度为一个周期。学院

应将硕士生导师的考核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

室。

第十二条 学院成立由书记、院长为组长，学院领导班子其

他成员组成的考核工作小组，负责和协调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考

核工作。

第十三条 考核评价内容：

（一）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忠诚于党

和人民的高等教育事业。

（二）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

德树人基本任务，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三）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弘扬优良学风，重视培养

硕士研究生严谨的科学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四）根据学校和学院的统一安排，承担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专业试卷的命题、阅卷和面试等工作。

（五）参与制订、修订本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根据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和硕士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硕士研

究生的培养计划，承担必要的教学任务。

（六）负责对硕士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学研究

和论文撰写等进行指导，并对不宜继续培养的，及时提出终止培

养的书面建议。

（七）积极开展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探索和

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规律，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的工作建

议。

（八）积极推动教学科研创新，且教学科研成果产出丰硕。

年度考核时取得的教学科研成果，须满足第七条所列条件中的一

项；周期考核时取得的教学科研成果，须满足第七条所列条件中

的任意两项。



（九）获批省级及以上示范课程或案例库建设项目的，或者

所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河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可认

定为满足第七条所列条件中的一项。

（十）考核周期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者以第一作

者在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或者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二等奖

及以上奖励（排名第 1），可直接认定为考核合格。

第十四条 考核结果使用：每年考核合格者，可以继续指导

学生；考核不合格者，暂停其当年指导学生资格。周期考核合格

者，可以继续聘用和担任指导工作；考核不合格者，停止聘用和

担任指导工作。

第十五条 按照学院规定招收最后一届硕士生者，可不参加

考核。

第五章 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

第十六条 学院应当根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的要求，

不断加强对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管理和培训工作。学院应当配

合学校对研究生指导教师进行政策、师德师风等方面的培训，应

当组织研究生指导教师开展培养经验、培养能力和专业素养提升

等培训。

第十七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其当年的指导硕士研

究生资格：

（一）所指导的硕士生学位论文评阅或答辩 3 人（次）不能

通过者。



（二）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有 2 人（次）在学术研究方

面存在严重抄袭或剽窃现象者。

第十八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资格：

（一）违反国家法律，不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有骚扰、

辱骂、压榨学生等不当行为，严重损害学校声誉的。

（二）本人或指导的研究生在学术活动中存在严重抄袭剽窃

等学术不端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没有切实履行导师职责，考核周期内所指导的硕士生

学位论文评阅或答辩 5 人（次）不能通过者。

（四）在国家、省组织学位论文抽检工作中，五年内累计出

现 2 篇“问题论文”的。

（五）因本人原因连续离岗时间 1年（含 1 年）以上，不能

完成硕士生指导工作或不能完成正常教学任务者。

第十九条 研究生导师被取消资格后，其正在指导的研究生

按照所学专业调整给其他研究生导师继续指导。

第二十条 被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人员，须在取消资格 24 个

月后，方可重新参加研究生导师的选聘。

第二十一条 校内研究生导师因上级组织需要调离河北大学，

则自动转为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并按照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的

要求进行管理；其他原因调离者，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定通过，自

2025 年 5 月 15 日起实施。

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由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

负责解释。


